
營業租賃與虧損性合約之探討 
 

本文僅探討營業租賃下承租人對虧損性合約的會計處理，其他的租賃狀況將適用

不同的準則規定: 

營運租賃之出租人-租賃資產的評價應依據 IAS 36 資產減損之規定辦理 

融資租賃之承租人-租賃資產的評價應依據 IAS 36 資產減損之規定辦理 

融資租賃之出租人-應收租賃款的評價應依據 IAS39 金融工具:認列與衡量 

 

當承租人的營業租賃為虧損性合約時，企業除了遵循 IAS 17 租賃之外，尚需依

據 IAS37「負債準備、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的相關規定辦理。所謂虧損性合約

係指履行合約義務所不可避免之成本超過預期從該合約獲得之經濟效益。 

 

IAS37 要求對於虧損性合約應提列適當的負債準備；提列的基礎是依據合約中企

業不可避免的成本予以估例。所謂合約不可避免的成本係指退出合約之最小淨成

本，也就是履行合的成本與怠於履行合約而發生之補償或罰款二者取低者。

(IAS37.68)。 

 

除此之外，尚需注意上段的評估不得包含未來營運損失。未來營運損失與合約不

可避免成本的不同之處，在於未來營運損失非與企業未來的運作無關,也非因過

去所締結之義務所造成，因此，不得列入虧損性合約的評估之中；此外，在提列

損失準備之前，尚需對該合約標的資產執行減損評估。茲就虧損性合約的判讀、

損失的提列，以及減損損失的評估，分別說明如下: 

 

1、決定租賃是否為虧損性合約 

IAS37 並未明確提供虧損性合約的判讀方法，因此，企業應依據虧損性合約

的定義，藉由比較不可避免的成本與預期未來可收取的經濟效益，決定是否

為一虧損性合約。茲就以下列狀況予以說明: 

 

(1) 租賃資產閒置 

如果承租人未完全使用租賃資產時，來自營業租賃的經濟效益當然就會

減少，不過，並不表示一定會產生虧損性合約，而是需要依賴更多的專

業判斷；像是能否將單一租賃合約區分為有虧損及無虧損二部分。就

IAS37 的規定而言，評估的基礎應以合約整體而非合約中的部分組成項

目，故應特別注意。 

 

 



(2) 營業損失狀況下之租賃資產使用 

如果判斷預期未來會產生損失，但是沒有可靠的基礎確認所產生虧損是

與租賃相關聯時，將會被視為未來的營運損失；例如:零售商的單一合

約係租三個單位相連的店面，並視為一個共同的現金產生單位；目前預

計整體營運可能產生虧損，為了獲利考量而閒置其中一個單位的店面。

此時，應不能視其閒置單位的店面為虧損性合約，因為這三個單位店面

都歸屬於同一現金產生單位，彼此間是相互影響的；再者，沒有可靠的

基礎(reliable basis)來推斷任何一租賃之不可避免成本超過預期的經

濟效益；所以，應將現金產生單位的預期未來損失視為未來營運損失處

理；相反的，若未來決定取消閒置單位的租賃合約後，此閒置單位的不

可避免成本推斷高於未來經濟效益時，應依虧損性合約處理。 

 

(3) 租金高於市場行情 

租金支付數高於當時的市場行情時，不應將此一租賃直接認定為虧損性

合約，因為 IAS 37 並未提及以公允價值基礎衡量。此時，承租人需要

考量的仍是租賃不可避免成本是否超過未來經濟效益，再決定是否認列

損失。 

 

2、提列虧損性合約損失 

(1) 租賃不可避免之成本(unavoidable costs) 

租賃的不可避免成本代表退出合約之最低淨成本；因此，計算方式應以

租賃不可避免成本減除未來預計經濟效益後的折算現值估列之；包含下

列一項或多個項目: 

♦ 至合約結束前所需支付的全部租金 

♦ 提前終止時應額外支付的費用或罰款 

♦ 提前終止所支付的相關協商費用 

♦ 維修費、保險等支出。 

 

(2) 預期經濟效益 

租賃應收取的預期經濟效益係指承租人使用該租賃資產所產生的未來

現金流入。實務上，除了因租賃資產閒置而判定預期經濟效益為零，比

較不困難之外，通常未來經濟效益的判讀有賴管理階層的專業判斷及估

計，例如: 

♦ 使用租賃資產，產生營業損失的狀況； 

♦ 暫時閒置之租賃資產； 

♦ 一般性的公司資產，例如總部大樓； 

♦ 租賃合約包含商品買賣或是勞務服務； 



♦ 轉租(Sub-lease)。 

 

轉租是一個常見的議題，若符合下列條件時，提列虧損性合約損失應將

轉租淨收益一併列入考量： 

♦ 租賃合約條款允許承租人轉租； 

♦ 承租人的租賃策略是活化資產，將全部或部份租賃資產轉租與第三

者，並且持續支付出租人租金費用。 

 

以上討論之提列虧損性合約損失，在大部分的情況下，企業策略係尋求

最低預期的淨成本。不過，有些時候，儘管轉租是可行的狀況下，企業

仍不採用此一策略，例如，避免競爭對手進入一線商業戰區，儘管如此，

企業仍應將轉租的收益併入整體的考量，因為: 

♦ 此做法與 IAS37.68 不可避免成本的定義具有一致性，換句話說，

儘管管理階層決定負擔全部成本，但是承租人原本可減少的租金費

用仍應列入考量) 

♦ 不轉租的決定可能在未來產生變化，因此，放棄經濟利益將造成本

來營運損失。 

若無實際的轉租行為，轉租收益的估計將包含許多不確定性。不過若符

合上述轉租要件時，仍應依據 IAS 37 的精神而由管階層提出最佳估計，

而不是直接忽略轉租收益。例如，速食店承租一店面每年 100 萬元(合

約允許公司轉租)，共二年；速食店由於生意興隆而決定在附近改租一

個更大的店面。此外，另一競爭對手願意以每年 90 萬的價格承租原有

的店面；不過，管理當局考量不讓該競爭對手進入該區，決定閒置不轉

租，此時，應估列的虧損性合約損失準備應為 20 萬((100 萬-90 萬)*2),

而非 200 萬(折現計算略之)。 

 

3、減損測試 

依據 IAS37.69「企業為虧損性合約設立一單獨負債準備之前，應對該合約的

資產已發生之任何減損損失先予認列」。除此之外，IAS36 及 IAS37 皆未說明

要如何執行虧損性合約的減損測試，因此，將需要依賴更多的專業判斷。 

減損測試的執行通常是在提列虧損性合約損失之前；因此，將現金流量產生

單位的帳面價值超過可回收金額的部分認列為減損損失；之後，再估列虧損

性合約的損失準備。完成評價後，可能產生下列狀況: 

♦ 帳載減損損失，但是不需要提列虧損性合約損失； 

♦ 帳載減損損失及虧損性合約損失； 

♦ 若虧損性合約可從現金產生單位單獨辨認時，為了避免提列損失準備而

將其併入預計可獲利的現金產生單位，例如，可單獨辨認的閒置租賃資



產，併入獲利的其他租賃資產中以避免提列虧損性合約損失準備的作法

是不被允許的。 

 

整體而言，虧損性合約的會計處理實乃高度依賴管理當局專業判斷，建議企業宜

及早規劃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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